关于对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三次会议

第8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梁国鹏、侯建光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解决继承类不动产登记“办证难”的提案》收悉，经与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提案中反映问题的认识

梁国鹏委员在提案中提到的不动产继承相关问题，确实是当前群众在办理继承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难题，也给申请人带来一定麻烦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申请人办理继承事项。

三门峡市不动产继承登记目前采取两种方式：一种是非公证继承，由继承人提供能证明家庭成员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，且继承法律关系较为简单，如继承人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范围。另一种是公证继承，由公证处为继承人办理继承公证，公证继承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，有转继承、代位继承、继子女等。

二、针对提案建议开展中和计划开展的工作

（一）关于出台继承类不动产登记公证优惠举措建议

1.开展中工作

关于不动产继承公证收费问题。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南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规定【豫发改收费〔2021〕1100号】，继承公证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房产面积1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部分按每平方米50元收取，房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40元收取。我市公证行业为便民利民减轻群众负担，自2022年起，主城区的继承公证费在上述规定基础上执行1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部分全部按每平方米40元收取。

关于群众自行收集证明材料办证难问题。三门峡市公证行业近年来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，建立公证员主动取证机制。对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，公证员采取走访社区邻里、查阅单位人事档案、赴墓地核验碑文信息等方式，依法依规开展继承关系及继承人身份的多维度核查。该做法获得了群众的好评，切实降低了群众的举证成本和难度。

关于不动产公证继承优惠举措方面。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、践行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，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减免公证费的优惠活动；同时公证处还为符合条件的群体开通有绿色通道，开设专门办证窗口，指定专人负责接待，优先受理、优先审批、优先出证。

2.计划开展工作

一是优化不动产继承公证程序：简化证明材料与优化公证流程并行。
简化证明材料：梳理继承公证所需材料清单，明确必收和可容缺材料，对于能通过政务数据共享获取或可由公证机构调查核实的材料，不要求申请人提供，如被继承人的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等证明。

优化公证流程：制定标准化的继承公证流程指引，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。对于事实清楚、无争议的简单继承案件，推行快速办理机制，缩短办理时间。

二是加强宣传与指导：通过政策宣传与咨询解答深化群众对不动产继承公证的了解。

政策宣传：通过多种渠道，如司法局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社区宣传等，普及继承类不动产登记办证及公证相关政策法规、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，提高申请人的认知度。

咨询服务：设立专门的咨询热线或在办事窗口安排专人，为申请人提供详细的咨询解答服务，帮助其提前准备材料，避免因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而多次往返。

三是加强部门协作：通过信息共享与联合会商，体系化解决继承类不动产登记“办证难”问题。
信息共享：与不动产登记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实时共享继承公证和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，避免申请人重复提交材料，提高办理效率。

联合会商：针对疑难复杂的继承类不动产登记办证问题，与不动产登记部门、税务部门等建立联合会商机制，共同研究解决方案，统一政策执行标准。

四是提升人员素质：通过培训学习与考核监督，切实提高公证人员办理此类业务的熟练度与专业度。

培训学习：定期组织公证人员参加业务培训，学习继承法律知识、不动产登记政策以及最新的公证业务规范，提高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。

考核监督：建立健全公证人员考核机制，将继承类公证业务办理质量、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指标，激励公证人员提升服务质量。

尽管我市公证业务已深入推进便民服务举措，但对照群众期盼仍存在服务精细化不足等问题，下一步，三门峡市公证行业将针对继承类不动产登记“办证难”问题，以流程再造与模式创新为抓手，切实推动“减环节、降成本、优体验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，持续推动公证服务向普惠化、便捷化、品质化迈进。

（二）关于规范优化“非公证继承”的建议

1.开展中工作

目前办理非公证继承的程序：继承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申请材料进行预审→材料齐全，登记部门出具《继承材料查验时间告知书》约定查验时间→第一顺位继承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验→查验无误进行公示（公示期15个工作日）→公示期满，继承人提出申请→登记机构受理并核查要件→登记机构审核无误→登簿、发证。

2. 计划开展工作

全面优化非公证继承登记流程。

一是推行材料清单标准化。必交材料：申请人身份证明、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证明、不动产权属证书；容缺受理机制：对难以获取的证明材料（如境外亲属关系证明），允许申请人书面承诺并公告替代；遗嘱效力认定：仅核查遗嘱法定形式要件（如自书遗嘱签名日期完整），不再要求实质审查。

二是简化查验程序。法定继承仅需第一顺序继承人到场核验，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需到场（除非无第一顺序继承人）；遗嘱继承增加“遗嘱唯一性”公示环节，通过不动产登记机构官网公示15个工作日。

三是推行遗产管理人制度。对遗产复杂案件（如多子女家庭、跨境继承），引导当事人通过法院指定或协商推选遗产管理人；管理人持生效法律文书可直接申请登记，免除全体继承人到场义务。

再次感谢您对继承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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